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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補充公告之 
澄清公告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六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及本公司日期為
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之補充公告（「補充公告」），連同該公告統稱為「該等公
告」，內容有關認購事項。除非另有界定者外，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
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澄清，供本集團合營公司的業務發展之所得款項淨額大致分配款項將
合共為17,000,000港元，相當於認購事項合共所得款項總淨額約19.5%，其中6,000,000

港元（「首期合營業務所得款項」）將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前動用及11,000,000港元將
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前動用。由於無心之失的手民之誤，於補充公告中，首期合營
業務所得款項誤列為600,000港元。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，該等公告所載之所有其
他資料及內容均維持不變。

由於認購事項之完成須待認購協議所述先決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，故認購事項
未必一定會進行。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 

卓航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 

馮嘉敏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馮嘉敏女士、徐源華先生、駱嘉豪先生及方恒
輝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石峻松先生、邱越先生、雷冠源先生及黃廣輝先生。


